輔仁大學神學院碩士學位口試後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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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口試後
	論文修改
	論文定稿前指導教授審核簽名單
	口試完向秘書處領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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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離校
	口試完後三個月內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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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務秘書1本

口試委員3本

神學院圖書館2本

宗教系辦公室2本

社會學系圖書館1本

	
	
	2.離校手續單
	1.至秘書處領取或輔神研究所網站下載

2.繳回相關證件後，將離校手續單交回秘書處，領取畢業證書


